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西安民生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６４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购人名称：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府前街

１２

号

２０７

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大新华航空大厦

９

层

签署日期：二

○

一

○

年九月

收购人声明

一、本次收购人为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披露相关信息，并同意在信息披露文件

上签字盖章。

二、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西安民生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收购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四、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

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五、本次收购是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的一部分，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须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六、本次收购可能触发要约收购义务，尚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收购人免于以要约方式

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申请。

七、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或名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释义
收购报告书

／

本报告书
／

本报告指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收购人

、

海航商业 指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 指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海航工会 指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西安民生
、

上市公司 指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 指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认购西安民生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事项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超过十名投资者发行
１４

，

８００

万股股份的事项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法律意见书
》

指
《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收购之法律意见书
》

《

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股协议
》

指
《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签署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务顾问 指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指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准则
１６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近三年 指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三个会计年度
元

、

万元 指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翼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府前街

１２

号

２０７

室

注册资本：

１４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４８６４５３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６６６９０２５１－０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专业承包；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设备租赁（汽车除外）；销售服装鞋帽、五金交电、日用杂品、文化体育用品、日

用百货、珠宝首饰、针纺织品。 （股权出资

１０

亿元。 ）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５７

年

９

月

１０

日

税务登记号码：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１３６６６９０２５１０

股东名称：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大新华航空大厦

９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７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１９６２７３

二、收购人股权及控制关系结构

（一）收购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结构

１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海航商业的股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如下：

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海航商业全资、控、参股子公司情况如下：

３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海航集团的股权与控制关系如下：

（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关情况

海航商业的控股股东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１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海口市海秀路

２９

号海航发展大厦

法定代表人： 陈峰

注册资本：

４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１８０６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７０８８６６５０－４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

税务登记号：琼地税海口字

４６０１００７０８８６６５０４

组织代码证号：

７０８８６６５０－４

股东名称：海南交管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７０％

，洋浦建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３０％

营业期限：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４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

通讯地址：海口市海秀路

２９

号海航发展大厦

经营范围： 航空运输及机场的投资与管理；酒店与高尔夫球场的投资与管理；信息技术服务；飞机及

航材进出口贸易；能源、交通、新技术、新材料的投资开发与股权运作。 （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

营。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海航集团核心的控股企业基本情况如下表：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

总股
本

股权比
例 主营业务

１

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 １４５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
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专业承包
；

技术开发
、

技
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技术转让
；

设备租赁
（

汽
车除外

）；

销售服装鞋帽
、

五金交电
、

日用杂
品

、

文化体育用品
、

日用百货
、

珠宝首饰
、

针
纺织品

。 （

股权出资
１０

亿元
。 ）

２

海航置业控
股

（

集团
）

有
限公司

１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８７．４０％

承担各类型工业与民用建设项目的策划
、

管理
，

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
，

房地产项目投
资

，

酒店项目开发和对外投资管理
，

高尔夫
地产开发

、

赛事组织和策划
，

高尔夫旅游业
服务及咨询服务

，

高尔夫球场建设
，

建筑材
料

、

家用电器
、

电子产品
、

通讯设备的销售
。

（

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 ）

３

海航实业控
股有限公司 ４３０

，

４３５

万元
１００．００％

企业资产重组
、

购并及项目策划
，

财务顾问
中介服务

，

信息咨询服务
，

交通能源新技
术

、

新材料的投资开发
，

航空器材的器材的
销售及租赁业务

，

建筑材料
、

酒店管理
，

游
艇码头设施投资

。 （

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
凭许可证经营

。 ）

４

海航旅业控
股

（

集团
）

有
限公司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酒店项目开发
、

管理
；

旅游项目投资和管
理

；

装饰装修工程
；

建筑材料
、

家用电器
、

电
子产品

、

通讯设备的销售
。 （

凡需行政许可
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 ）

５

海航机场集
团有限公司 １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机场运营管理和与国内外航空运输有关地
面服务

；

机场投资
，

机场改造
；

仓储
（

非危险
品

）、

国内外贸易
，

国内外航空运输业务的
技术合作

、

咨询
、

服务
，

国家允许的行业
、

产
业的投资

。 （

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
证经营

。 ）

６

海航易控股
有限公司 ６８

，

０００

万元
９２．６５％

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
（

凡需行政许可的项
目凭许可证经营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海航集团重要的参股企业基本情况如下表：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

总股
本

股权比
例 主营业务

１

大新华航空
有限公司 ３６８

，

９７９．５６

万元
２３．１１％

航空运输
；

航空维修和服务
；

航空食品
；

机
上供应品

；

与航空运输相关的延伸服务
；

机
场的投资管理

；

候机楼服务和经营管理
，

酒
店及其管理

（

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
证经营

）。

２

大新华物流
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３０．７０％

普通货物运输
；

货物仓储
；

商务咨询
；

寄递
服务

（

信件及其它有信件性质的物品除
外

）；

国际海上运输运输代理服务
；

国际公
路运输代理服务

，

国际航线或香港
、

澳门
、

台湾航线的行口货运销售代理业务
（

危险
品除外

）；

对外投资
。 （

涉及行政许可经营
的凭许可证经营

。 ）

３

海南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４１２

，

５４９．０９

万元
７．２１％

国际
、

国内
（

含港澳
）

航空客货邮运输业务
；

与航空运输相关的服务业务
；

航空旅游
；

机
上供应品

；

航空器材
；

航空地面设备及零配
件的生产

；

候机楼服务和经营
；

保险兼业代
理服务

（

限人身意外险
）。

２

、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海航商业的实际控制人为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海航工会的法定代表人为高荣海。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经海南省总工会核准，确认海航工会具备

法人条件，依法取得工会法人资格，代表公司全体职工行使权利。

海航工会依据《中国工会章程》规定履行工会各项职责。海航工会每五年进行换届选举，由会员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由委员会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工会日常事务由主席决定，重大事项由委员会讨

论决定，特别重大事项由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表决。

三、收购人的主要业务及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海航商业主要业务情况

海航商业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１

日成立，经营范围包括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专业承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设备租赁（汽车除外）；销售服装鞋帽、五金

交电、日用杂品、文化体育用品、日用百货、珠宝首饰、针纺织品。

海航商业致力于依托海航集团的整体优势， 将其持有的商业企业资源进行整合， 进一步扩大业务规

模，提高商业产业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打造国内一流的商业投资和商业管理公司。

（二）海航商业近三年财务状况

海航商业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合并报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总资产

４

，

９５２

，

４４２

，

０６５．２０ ３

，

６１６

，

９６７

，

８４３．６９ ２８９

，

８１６

，

７５２．９７

股东权益合计
１

，

８１２

，

５５２

，

４９５．２７ １

，

５７８

，

０３９

，

４１３．２４ １５５

，

５２７

，

６０１．４５

营业收入
３

，

４５０

，

０７３

，

９９７．２４ ２

，

９７７

，

８５７

，

５５９．８５ －

净利润
６２

，

４１２

，

５３４．６６ ９７

，

８３３

，

０６６．４３ １０１

，

８１８．２５

净资产收益率
３．４４％ ６．２０％ ０．０７％

资产负债率
６３．４０％ ５６．３７％ ４６．３４％

注： 以上财务数据来源于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出具的勤信审字［

２０１０

］

２１８１

号审计报告。

（三）海航集团主要业务情况

海航集团通过多年的资源整合和资本运作，已形成以航空运输业为主体，向上下游产业延伸发展的产

业布局，形成了航空运输主业定位清楚、特色鲜明的多样化企业格局。 海航集团目前主营业务包括航空运

输业、机场管理业、旅游酒店服务业等。

１

、航空运输板块

航空运输方面，海航集团主要控股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西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海航集团还

参股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物流方面，海航集团参股大新华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机场管理板块

海航集团控股的机场管理方面的公司为海航机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拥有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宜昌三峡机场、潍坊南苑机场、东营永安机场、满洲里西郊机场、安庆天柱山机场等

１０

家成员机场，并参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３

、旅游酒店板块

旅游业方面，海航集团形成了以海航旅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核心的旅游产业系统，管理着幸运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

２０

家旅行社和相关旅游服务企业。 酒店业主要由海航酒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一

管理。 近年来，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酒店业扩展速度较快。

海航集团目前的产业布局横跨航空、机场、旅游、酒店等多个领域，并且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营规

模。 海航集团未来将围绕旅运产业链和物流产业链打造相关产业集群，依托核心业务平台和核心竞争力，

进行产业内部整合与产业外部协同，并以此作为持续创新的动力，力争提供“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

的出行服务和“无缝隙”的物流服务及解决方案。海航集团的战略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旅运与物流服务

提供商，成为富于创新精神的超大型综合性现代服务企业集团。

（四）海航集团近三年财务状况

海航集团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合并报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５

，

３８４

，

００３

，

１３５．０４ ３１

，

７２１

，

３４４

，

６２１．２５ ２３

，

０１１

，

３９２

，

２６７．４０

净资产
１３

，

８３８

，

１８８

，

８５０．３７ １０

，

２８０

，

４９４

，

０４７．８９ ９

，

８６５

，

１６８

，

９６７．５４

归属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７

，

２０９

，

００５

，

２１１．４５ ７

，

０９４

，

２９９

，

６５４．９６ ７

，

０７７

，

３０５

，

２４１．７２

资产负债率
７５．０１％ ６７．５９％ ５７．１３％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５

，

３９２

，

４１８

，

５６１．３１ ４

，

０９２

，

２９５

，

５７８．５８ ２

，

７０９

，

９０４

，

５７９．３１

营业利润
－１４０

，

２０３

，

８５６．７３ －５１

，

３１１

，

３６９．５９ ６６２

，

９３７

，

２３１．３５

利润总额
４５５

，

７４５

，

７７３．８０ ２１４

，

５８７

，

３８４．７３ ７５７

，

６８５

，

９７８．６４

归属母公司净
利润 ２１０

，

２９０

，

２７３．６１ ９６

，

９９４

，

４１３．２４ ５２７

，

４６４

，

３２９．４９

全面摊薄净资
产收益率 ２．９２％ １．３７％ ７．４５％

注：上述财务数据引自海航集团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合并财务报表，海航集团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财务报表经中

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勤信审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０１

号、［

２００９

］第

１２０

号、［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１９

号《审计报告》。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之内受到处罚及诉讼、仲裁事项

海航商业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海航商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居民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永久居留权

詹军道 董事长
６１０１０４１９４９０１０１０６１３

中国 西安 否
马永庆 副董事长

６１０１０４１９５５０８１１１６１５

中国 西安 否
张翼 执行董事

长
、

ＣＥＯ

４２２１３０１９７１１１１０００７８

中国 北京 否

王贺新 董事
总裁 ２３０２２３１９７３０６０３０２１１

中国 北京 否
马超 董事

６１０１０４１９７６０９１３００１３

中国 西安 否
马明庆 监事

６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８１００１０６５２

中国 西安 否
黄琪臖 监事

６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７０８０１２０１ｘ

中国 海口 否
王福林 监事

６１０１１３１９７７１０２１０１５３

中国 北京 否
柏彦 副总裁

６１０１０４１９７５０４１８７３１２

中国 北京 否
李强 财务总监

５１０１０３１９７４０４１４３４１９

中国 北京 否
上述海航商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

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收购人及控股股东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股权的情况

（一）海航商业

１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海航商业直接持有境内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表：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总股本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０５６４ ３０

，

４３１．１８３４ ２８．１８５

２

宝鸡商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０７９６ ２４

，

６５４．２０１５ １７．３８０

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海航商业无直接持有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权的情况。

（二）海航集团

１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海航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表：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总股本
（

万股
）

直接持
股比例

间接持股比例
（

％

）

合计持股比例
（

％

）

１

海南海空股份有限公
司

（

６００２２１

）

４１２

，

５４９．０８９５ ７．２１４％ ９．０８４ １６．２９８

２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

０００５６４

）

３０

，

４３１．１８３４ － ２８．１８５ ２８．１８５

３

宝鸡商场
（

集团
）

股份
有限公司

（

０００７９６

）

２４

，

６５４．２０１５ － １７．３８０ １７．３８０

４

海南筑信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

６００５１５

）

２９

，

５５５．９９６６ － １３．４４ １３．４４

２

、海航集团参股的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情况如下：

（

１

） 海航集团参股

２３．１１％

股权的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持有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２１

）

４１．６０％

股权。

（

２

）海航集团参股

３０．７０％

股权的大新华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代码：

６００７５１

）

２９．９８％

股权。

（

３

）海航集团下属子公司海航机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参股

２３．２６％

股权的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

任公司，持有香港上市公司海南美兰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２０％

股权。

除上述情况外，海航商业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海航集团持有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权的情况如下表：

序号 金融机构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１２０

，

０００ ６０．５４％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收购人在本次收购前，已经持有西安民生股份

８５

，

７６９

，

９２０

股，占西安民生集团总股本的

２８．１８％

。 本

次收购后，将进一步巩固收购人作为西安民生第一大股东的地位，有利于保持上市公司的稳定和发展。

收购人本次收购的目的是通过认购西安民生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支持西安民生实施发展战略。 本

次非公开发行后，上市公司将通过优化网点布局和扩大经营规模，增强整体盈利能力和提高抵御行业周期

风险的能力，实现公司快速发展。

二、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除本次收购外暂无继续增持西安民生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没有处置西安民生股份的计划。

三、收购决定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海航商业唯一股东海航集团出具海航商业股［

２０１０

］

１１

号股东文件，同意海航商

业现金认购西安民生非公开发行的不少于

５

，

４４４．６７

万股股份。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西安民生与海航商业签署《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

司签署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根据上述协议，海航商业将认购西安民生非公开发行

的不少于

５

，

４４４．６７

万股的股票。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西安民生召开第六届第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西安民生的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同意海航商业现金认购西安民生非公开发行的不少于

５

，

４４４．６７

万股的股票。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西安民生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西安民生的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同意海航商业现金认购西安民生非公开发行的不少于

５

，

４４４．６７

万股的股票。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西安民生召开第六届第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豁免收购人要约

收购义务，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西安民生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豁免收购人要约

收购义务。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本次收购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对西安民生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的核准；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持有西安民生股份的比例将超过

３０％

，因此，本次收购还应获得中国证监会

对收购人的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的核准。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在西安民生集团拥有权益的数量和比例

本次收购前，海航商业持有西安民生股份

８５

，

７６９

，

９２０

股，占西安民生总股本的

２８．１８％

。本次收购前，

西安民生股权结构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

股
）

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８５

，

７６９

，

９２０ ２８．１８％ ８５

，

７６９

，

９２０

西安民生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１４

，

８００

万股，按照《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股协议》的约定，海航商

业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不少于

５

，

４４４．６７

万股的股票。

本次收购后，海航商业将持有西安民生股份

１４０

，

２１６

，

６６９

股，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按照上限

１４

，

８００

万股发行，发行后西安民生总股本为

４５２

，

３１１

，

８３４

股，收购人持股比例将不低于

３１％

。

本次收购后，西安民生股权结构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最低持股总数
（

股
）

最低持股比
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

股
）

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１４０

，

２１６

，

６６９ ３１％ １４０

，

２１６

，

６６９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股协议的主要内容

收购人通过认购西安民生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增持在西安民生中所拥有的权益， 从而形成本次收购

行为。本次收购涉及《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

行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主体

发行人：西安民生（甲方）；认购人：海航商业控股（乙方）。

（二）签订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

（三）协议标的、认购方式和支付方式

乙方同意出资不低于

３６

，

０４３．７２

万元， 认购不低于

５

，

４４４．６７

万股的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将以现金方式认购和支付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四）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中国证监会核准，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经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的豁免批复。

如上述条件未获满足，则本合同自动终止。

（五）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本合同未附带任何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六）违约责任条款

１

、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合同项下约定、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负责赔偿对

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２

、本合同项下约定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如未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通过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不构

成发行人违约；

３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合同的义务将不视为违约，但应在条件

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快将事件的情

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在事件发生后

１５

日内，向对方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合同义务以及

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报告。 如不可抗力事件持续

３０

日以上，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终止本合同。

三、本次收购是否存在其他安排

除附条件生效的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

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外，本次收购无其他附加条件，不存在其他补充协议，协议双方就股份

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

四、本次收购所涉及股权是否存在被限制权利的情况

收购人海航商业自取得西安民生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后

３

年内不转让其拥有西安民生权益的股

份。 除上述情况外，收购人在本次收购中所涉及的股权不存在其他被限制权利。

收购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翼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陕西省西安市解放路
１０３

号
股票简称 西安民生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６４

收购人名称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收购人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
府前街

１２

号
２０７

室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对
境内

、

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２

家
收购人是否拥有境
内

、

外两个以上上市
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２

家

收购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收购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８５

，

７６９

，

９２０

股 持股比例
：

２８．１８％

本次收购股份
的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

不低于
５４

，

４４６

，

７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不低于
２．８２％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或潜在
同业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收购人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
办法

》

第六条规
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
购办法

》

第五十
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金来源

；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
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
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
需取得批准及
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本次收购和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已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获得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
，

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以及对收购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的批准

。

收购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表决
权

是
□

否
√

收购人
：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张翼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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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2357

证券简称
：

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
：

2010-041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截至

2010

年

9

月

16

日， 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

规定，本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开市时起停牌

1

小时。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

公司通过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管理层核查，关注并核实了以下问题：

1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2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已公告项目进度情况：根据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司与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富临集团

"

）、四川省遂宁开元运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开元运业

"

）签订了《股权重组意向协议》，与富临集团签署《资产重组意向协议》；

2010

年

8

月

10

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分增资扩股、股权重组、资产及业务整合三个阶段实施该项目，上述事项均

已披露。

9

月

15

日已完成开元运业的增资扩股手续，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下一步拟进行股权重组工

作。

另外，公司于

2010

年

8

月开始就收购成都旅汽客运汽车站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70%

股权事宜进行尽职

调查及审计工作，目前该项工作正在进行中。该公司于

2010

年

6

月设立，主要从事现成都荷花池汽车客运

站经营服务。 公司根据现在所掌握的该公司相关经营业务等情况， 对该司的经营业绩进行了模拟测算：

2009

年该司营业收入约

2200

万元， 净利润约

500

万元；

2010

年营业收入约

2400

万元， 净利润约

600

万

元；拟收购该司

70%

的股权所能享有的权益（净利润）不超过公司

2009

年净利润的

10%

，对公司整体经营

业绩影响较小。 该项目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及交易成交金额预计不会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 本项目至今

尚未签署任何相关协议，也未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项目实施具有重大不确定性，望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4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6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

000810

证券简称
：

华润锦华公告编号
：

2010- 17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司已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16

日上午

9:00

；

2

、召开地点：四川省遂宁市遂州中路

309

号本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春城先生授权董事蔡惠鹏生先生主持会议；

6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77,383,604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

129,665,718

股的

59.68%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

、本公司聘请四川社科律师事务所赵永祥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烟台华润锦纶有限公司实施第四期技术改造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77,383,604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四川社科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赵永祥先生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四川社科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2353

证券简称
：

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44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2010

年

9

月

16

日，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公司二楼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9

月

12

日通过专人送达、邮件方式送达给董事、监事，会议

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监事、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

议由董事长孙伟杰先生召集并主持，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基于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需要，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经营业绩，公司决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5,

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保荐机构、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出具了明确同意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议案内容请见《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刊登在

2010

年

9

月

17

日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购买经营用地的议案》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决定使用不超过

2700

万元超募资金从烟台高新区政府竞拍大约

150

亩的土地使用权，作为公司

后续发展用地，主要用于油气高新技术装备的开发基地、实验室、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科研业务发展用地。

保荐机构、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出具了明确同意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议案内容请见《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购买经营用地的公告》，刊登在

2010

年

9

月

17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为规范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加强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管理工作，防范对外投资、并购风险，公司

决定制定《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该制度所称的对外投资是指公司遵循发展战略，延伸产业链条、扩展业务

规模而进行的对外合资合作、收购兼并等股权投资活动。 项目投资、债权投资、证券基金期货理财等风险

投资不适用《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

002353

证券简称
：

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45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2010

年

9

月

16

日，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在公司二楼会议

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9

月

12

日通过专人送达、邮件方式送达给监事，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映女士召集并主

持，全体监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基于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需要，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经营业绩，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1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1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

经营业绩，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2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第五条），并已承诺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已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3

、本次募

集资金使用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4

、公司前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未超过

6

个月且已经归还。因此，监

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议案内容请见《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刊登在

2010

年

9

月

17

日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经营用地的议案》

表决情况：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公司决定使用不超过

2700

万元超募资金从烟台高新区

政府竞拍大约

150

亩的土地使用权，作为公司后续发展用地，主要用于油气高新技术装备的开发基地、实

验室、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科研业务发展用地。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竞拍经营用地，作为公司后续发展用地，主要用于油气高

新技术装备的开发基地、实验室、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科研业务发展用地，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助于提高

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效率，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

施，不存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

2700

万元竞拍经营用地。

议案内容请见《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经营用地的公告》，刊登在

2010

年

9

月

17

日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

002353

证券简称
：

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46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0

］

60

号

"

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900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59.50

元，募集资金总额

172,

55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3,591.37

万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168,958.63

万元。 公司以上募集资金

已由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28

日出具中喜验字

[2010]

第

01003

号《验资报告》验

证确认。

根据《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公司计划使用募集资金为

31,00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净

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本次募集资金超过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的部分为

137,958.63

万元。

基于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需要，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经营业绩，公司拟使用超募

资金

1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一、前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2010

年

3

月

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

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3,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见

2010

年

3

月

4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0

年

3

月

9

日，公司将

13,000

万元从募集资金专户划出。

根据上述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的承诺， 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8

日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3,000

万

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并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 见

2010

年

9

月

10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使用超募资金的必要性及使用计划

2010

年上半年，在公司销售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因行业年终集中收款的影响，公司应收账款

21,903.74

元，同比增加

116.65%

，年中现金流入较差；同时，为了解决大部件到货周期长的产能瓶颈而超前储备大部

件，公司增加了存货和预付款项。 以上因素导致

2010

年

1-6

月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为

-13,263.48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67.08%

。 随着公司产品线延伸和丰富，生产经营规模持续扩大，营运资金持续增加，

公司急需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求。

如果公司以贷款

15,000

万元方式补充流动资金， 预计贷款期为

6

个月， 公司将支付贷款利息约

360

万元

,

增加公司的财务费用，降低公司经营业绩。 如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以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

提升公司业绩。

三、资金使用承诺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实施。 使用期满后，公司将暂时补充

的流动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

2

个交易日内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经自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第五条）。 公司承诺在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不进行证券投资及超过

1000

万元风险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四、对公司募投项目的影响

公司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来源于公司的超募资金，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前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未超过

6

个月且已经归还；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

高风险投资（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第五条），并已承诺

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已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

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

资金周转及业务发展需求，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抵

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1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经

营业绩，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2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第五条），并已承诺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

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已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3

、本次

募集资金使用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4

、公司前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未超过

6

个月且已经归还。因此，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经核查后认为：杰瑞股份前次以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款项已按时归还。 杰瑞股份

本次使用

15,000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

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杰瑞股份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杰瑞股份同时承诺补充流

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杰瑞股份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同时上述事项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杰瑞股份盈利能力；上述事项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本保荐

机构同意杰瑞股份实施以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

002353

证券简称
：

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47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经营用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使用超募资金购买经营用地情况

根据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公

司拟使用不超过

2700

万元超募资金从烟台高新区政府竞拍大约

150

亩的土地使用权，作为公司后续发展

用地，主要用于油气高新技术装备的开发基地、实验室、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科研业务发展用地，具体情况

如下：

1

、土地基本情况

坐落位置：东至烟台高新区通海东路，北至烟台高新区科技大道，西至规划路，南至用地边界 ；总用地

面积约

150

亩（实际面积以用地红线图为准）；用地使用性质：工业用地；使用期限

50

年。

2

、资金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的超募资金

,

不超过

2700

万元。

3

、土地取得程序及期限：公司竞拍的土地属烟台高新区政府，烟台高新区政府相关部门会审并通过公

司报送的相关项目材料后，开始进行招、拍、挂程序。 若公司竞买成功，公司将与烟台高新区土地局签署正

式的土地出让合同。 公司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需要约

2

年时间，实施期为董事会通过本议案至

2012

年

9

月

15

日。

二、购买经营用地的必要性

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油气需求将恢复增长，世界各大石油公司大幅增加勘探开发资本性支出，

有专业化技术优势的油田服务企业才会有更大发展，这是油田服务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公司作为专

业化技术优势的油田服务企业，必须不断提高技术研究与开发，需要不断提高研发的基础条件，公司从总

体战略和未来的发展前景考虑，需要购置发展用地；随着烟台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价格将会不断上涨，

配套优良、产业布局合理、政策优惠多的好地块越来越少，考虑到公司未来几年研发规划和扩大产能的需

要，公司需要尽快购置土地作为扩大再生产的预储备，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购置土地作为公司后续发展用

地。

三、拟购土地的规划用途

此次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的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如竞买成功，公司拟将目标土地用于油气高新

技术装备的开发基地、实验室、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科研业务的发展用地，不存在购买投资性房地产的情

况。

四、其他事项

目前，在拟购买土地上将实施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实施规划正在编制当中。公司将及时披露竞拍

土地的进展情况及后续开发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竞拍经营用地，作为公司后续发展用地，主要用于油气高新技术装备的开发基

地、实验室、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科研业务的发展用地，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助于提高公司超募资金使用

效率，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符合全体

股东的利益。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

2700

万元竞拍经营用地。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竞拍经营用地，作为公司后续发展用地，主要用于油气高新技术

装备的开发基地、实验室、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科研业务发展用地，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助于提高公司超

募资金使用效率，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

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

2700

万元竞拍经营用地。

七、保荐人意见

广发证券经核查后认为： 杰瑞股份本次拟实施的

"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经营用地

"

计划的标的土地

用途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

则》等相关规定。杰瑞股份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经营用地，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助于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经营用地事项已经杰瑞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

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履行了必要

的法律程序。 本保荐机构同意杰瑞股份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经营用地事项。

同时，广发证券注意到，

2010

年

5

月

21

日杰瑞股份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

金购买经营用地及授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0,000

万元超募资金从烟台市莱山区政府竞拍约

500

亩的土地使用权，作为公司后续发展用地，主要用于油田专用设备制造、研发中心、仓储、油田工程技

术服务业务的发展用地。

2010

年

5

月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所购之土地与本次公司董事会决议购买之土地

在位置、面积和用途等方面均不相同，分别为公司不同业务发展的经营用地储备。

广发证券将持续关注杰瑞股份此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经营用地事项的后续工作， 督促公司编制

在拟购买土地上实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实施规划， 要求公司及时披露竞拍土地事项进展及后续开

发情况，使之用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从而有效保障杰瑞股份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6

日


